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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标函〔2023〕51号）文件的通知，由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主持承担修订《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标准（NY/T396-2000）的任务（项目编号：NYB-23210）。
本标准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1.2 修订背景

《NY/Y 396—2000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自2000由本单位制定颁布使用至今，在农用水源的监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二十多年来，技术规范中涉及的农田灌溉水、畜禽养殖用水和渔业养殖用水等不同水质标准自2000年以来，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现行的技术规范，已不能完全适应农业环境监测与管理的要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部分范围与法律要求不衔接。例如原技术规范中还有使用污水进行农田灌溉的情况，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八条中有关规定不相符。因此，需要对《标准》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二是监测指标和检测方法不衔接。随着不同农业用水水质标准的修订，农业用水的水质监测指标也进行了增加，原标准中监测指标已有明显的缺失，同时近年来，已发布了大量新的环境监测分析方法，需要及时补充、更新。

三是部分内容没有实质的操作性。原技术规范中对检测分析记录的要求有固定的要求，在2000年左右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随着我国检测体系的不断完善，各个检测机构已经形成了自身具有追溯性和完整性的记录表格，原规范中的记录表格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

1.3 修订过程

1.3.1 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5年4月，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接到修订NY/T 396-2000《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的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随后标准编制组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资料，结合实际情况以及已有的相关工作经验，确定标准修订方向、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成立本标准起草小组，参与人员有徐亚平、李军幸、王跃华、戴礼洪、王璐、彭祎、叶贺等。其中，徐亚平为标准负责人；徐亚平、李军幸、王跃华为标准起草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标准文本的编制；其他成员负责标准中涉及的各类标准的查询、收集等。

1.3.2 组织标准修订论证会
2025年4月21日，标准编制组邀请了环境质量监测、农田灌溉、畜禽养殖业、水产养殖业等领域的10位专家召开标准修订线上开题论证会，为最终确定标准修订方向、方法和技术路线提供了重要参考。

1.3.3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5年9月20日，经过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讨论、商定，编制组内部对标准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草案进行讨论、修改，形成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年10月22日，标准编制组组织召开了1次专家研讨会，邀请国内不同领域的6位专家就征求意见稿初稿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意见和建议征询。会议收到的专家意见和建议汇总如下：

编辑性改动；

部分内容结构性改动，前后顺序调整；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顺序问题；

“农用水源”定义的完善，补充养殖用水源城镇自来水；

建议养殖用水源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不要参照生活饮用水的标准，而是采用《HJ 586畜禽养殖产地环境评价规范》的相关规定；

考虑如何对监测数据进行评价；

监测点布设与采样等环境，前后统一、对应。

会后，标准编制组针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修改和完善，正式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1.3.4 标准函审

2025年10月—11月，标准编制组拟将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寄送给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黑龙江省垦区环境监测佳木斯站、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20家相关机构，通过函审征求不同领域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截至2026年2月6日，共收到17家单位的89条意见和建议反馈，包括相同的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针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逐条进行了处理，其中82条采纳，7条未采纳（有3条相同或类似，实际为4条），具体见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随后标准编制组根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认真修改和完善。
同时拟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制定过程中以提高该技术规范的现实适用性和融入最新的技术要求及质量控制经验为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是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编写的。

2.2 主要修订内容及确定依据

2.2.1 结构性调整
本标准在结构上参考了同系列标准NY/T395-2025《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的编写结构，共分10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监测点布设、样品采集、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监测结果评价、监测报告编写和监测数据管理。和原标准相比，把原标准第4章采样技术进行了拆分，分成了监测点布设和样品采集2章；删掉了原标准中第7章数理统计；增加了监测报告编写和监测数据管理2章。

2.2.2 编辑性改动
本标准根据新的标准编写规范进行编写，对原标准中多处和规范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文字性改动，如原标准中“引用文件”修改成了“规范性引用文件”，“定义”修改成了“术语与定义”；另外对原标准中大量口语化文字进行了删除和修改、删除了大量解释性语言。

2.2.3 规范性引用文件修订
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只列出了标准中直接引用的标准，把原标准中的检测方法标准等放到了标准附录中。

2.2.4 术语与定义修订
对农用水源的定义，原标准中是“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排污、沟渠等，对农田进行灌溉的地面水源和地下水源及农村畜禽饮用水源和农村水产养殖用水水源”。本标准中修改为“用于农田灌溉、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的水源，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沟渠等地表水源，以及地下水源和再生水源”。主要是删除了原标准定义中的“排污”，增加了再生水源，再生水源只用于区域性农田灌溉，同时对再生水源水质采用GB 20922进行控制。

2.2.5 监测点布设相关内容修订
本章主要包括现场调查与资料收集、监测点布设原则、监测点布设方法和监测点数量。

主要的修改：

（1）对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的内容进行了精简和调整；

（2）对监测点布设原则进行了精简和调整；

（3）删除了污水灌溉监测点布设有关内容；

（4）分别规定了灌溉渠系水源监测点布设方法、河流、湖（库）等水源监测布点方法、地下水农用监测点布设方法、地表水净化后农用监测点布设方法、再生水用于灌溉监测点布设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5）针对不同水源情况，分别规定了监测点数量。

2.2.6 样品采集相关内容修订
（1）采样前准备

采样前准备这一块主要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参考了GB/T 5750.2中的一些要求。其中采样容器的选择和洗涤，直接按照GB/T 5750.2中关于采样容器选择的要求执行。

（2）采样方法

采样方法按照用于农田灌溉渠系水源、河流、湖泊、水库（塘）水源、地下水水源、地表水净化后作为水源以及再生水水源采集方法分类进行了规定。

（3）采样要求

该部分规定了现场测定参数、采样后处理措施、多次采样相关要求、采样人员注意事项、特殊监测项目的采样要求、质控样品采样要求等。

该部分主要是在原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同时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5750和环境标准HJ 91.2。

（4）采样深度和采样量

在原标准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地下水、净化后地表水作为农用水源的采样深度。

采样量也采用原标准中说法，一般采水量为实际用量的3-5倍。也进行适当修改，规定参照检测方法中规定的采样量执行。

（5）采样时间及频率

分为6个部分分别规定了采样时间和频率，包括根据作物灌溉节点安排采样时间及频率、河流、湖（库）等灌溉水源采样频率、地下水灌溉水源的采样频率、

畜禽养殖水源的采样频率、畜水产养殖水源的采样频率、其他情况的采样频率等。

（6）采样现场记录

删除了样品标签图样，用文字表述了样品标签应至少包括样品编号、样品名称、采样地点、监测项目、采样人和采样时间等内容。同时在附录中保留了样品现场记录表、样品登记表。

（7）采样注意事项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5750和环境标准HJ 91.2，规定了采样过程中一些注意事项。

（8）样品保存

样品保存按HJ 493的相关规定执行，也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并在附录中以表格形式提供了检测相关项目的样品保存措施。

（9）样品运输

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参考了国家标准GB/T 5750和环境标准HJ 91.2的一些措施和要求。

2.2.7 监测项目与检测方法修订
该部分进行全部重新规定。主要根据GB 5084（直接采用城市再生水灌溉的还需参照GB 20922执行）、GB 5749、GB/T 5750、GB 11607（盐碱地水产养殖还需参照GB/T 43563的规定执行）的规定进行分类执行。

同时明确规定了等效的检测方法或更优的检测方法，也可用于对应监测项目的检测。并在附录中按照用途分别列出了监测项目和可采用的检测方法。由于上述标准中监测项目较多，很多水源根本不涉及那么多监测项目，本标准规定监测计划制定者可根据农用水源具体情况和周边环境合理确定监测项目及选用相应的检测方法。

2.2.8 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措施修订
监测质量控制与保证措施主要从实验室质量管理和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两个方面进行规定。

（1）实验室管理

从接收样品人员、检测人员、上岗培训、实验室用品、仪器设备、检测方法等若干细节进行了要求和规定。

（2）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

分别对样品空白、校准曲线、精密度、正确度和数据修约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一般以检测方法中的规定为准，检测方法中没有明确的，按照本标准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的规定主要是根据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经验和近年来的全国性监测项目中规定质控方法。

在校准曲线的要求中，除了常见的要求外，增加了样品检测过程中监控点结果的要求，如每20个样品或每批次（少于20个样品/批）样品，应检测一次标准曲线中间浓度点，其测定结果与实际浓度值相对偏差应不大于10%，标准曲线中间浓度点多次检测的结果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对偏差也不应大于10%，否则应查明原因或重新建立校准曲线；

在精密度的要求中，平行样品检测结果处理方面也增加了新的规定：平行双样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在允许范围之内，在允许范围之内视为合格，否则视为不合格；若不合格数量不大于平行双样总量的20%，则从不合格平行双样向前和向后至第一个合格平行双样之间的所有样品（不含合格平行双样）均应重新测定，并在不合格平行双样前后各增加1个平行双样，直至全部合格；若不合格数量大于平行双样总量的20%，整批样品均应重新测定，并适当增加平行双样数量，直至全部合格。明确了平行样品不合格时的处理方法。

2.2.9 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数理统计修订
原标准中有“农用水源环境质量监测数理统计”一章，主要讲的是实验记录、数据处理、结果表示与上报、监测结果统计。这些内容有些属于检测实验室基本管理的内容，有些在修订后的标准中其他章节有规定，因此，在修订后的标准中进行了整章删除。

2.2.10 监测结果评价方法修订
修订后的标准中保留了评价标准，也根据新出现的水质标准增加了新的评价标准，如GB 20922、GB/T 43563。

标准规定农田灌溉水质按照GB 5084和GB 20922的要求执行。畜禽养殖用水水质按照HJ 568的要求执行。水产养殖水质按照GB 11607和GB/T 43563的要求执行。

同时也对“未检出”的测定结果进行了相关规定，低于方法检出限的测定结果按“未检出”报出，进行数据统计时，按二分之一方法检出限作为统计值。

2.2.11 增加监测报告编写相关要求
增加了监测报告的相关要求，规定监测报告应包含监测目的、监测区域环境概况、布点采样方法、监测项目及分析测试方法、检测结果统计、环境质量评价结果等内容。

2.2.12 增加监测数据管理相关要求
增加了监测数据管理的相关要求。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对比情况 

未发现国外同类标准。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修订仅将国际标准作为参考，主要结合国内实践。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修订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制订。

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期为6个月。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标准修订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等相关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情况。



